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及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对《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辽宁华祥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辽宁华祥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申请

5,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能够有效降低控股子公司辽宁华祥的融资成本，确保

其生产经营及项目执行，提高控股子公司辽宁华祥整体经济效益。同时，也有利

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辽宁

华祥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本次贷款担保事项的

决策、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贷款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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